
103120301「五姊妹」商標異議事件(修正前商標法§23Ⅰ○14、§30Ⅰ○12 )

（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行商訴字第 42 號行政判決） 

 

爭議標的：先使用之認定 

系爭商標：註冊第 1504027號 

 
系爭服務：第 41類「口譯、翻譯」服務。 

相關法條：修正前商標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4 款、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 

 

判決要旨 

1.所謂有先使用事實，係指有使用商標之證據，該商標與其使用之商品結合所

呈現之狀態而言。倘僅對外宣稱某品牌之商品，充其量僅間接表示有使用某

商標之可能。至於有無使用之事實，仍應提出商品與商標結合使用狀態之證

據，始足證明確有使用之事實。 

2.至於個人、公司、商號、組織、團體之姓名、名稱係用以代表行為或權利義

務之主體本身，自與商標係作為商品或服務提供來源之表彰者仍有不同。準

此，個人、公司、商號、組織、團體之姓名、名稱之使用，倘不符合商標法

第 5條所定要件，即非商標之使用（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 171

號判決）。查原告於異議階段及訴願階段所提出主張實際先使用據以異議商

標之證據資料，其上「五姊妹翻譯社」、「五姊妹翻譯公司」、「五姊妹翻

譯」等字樣，均係在表示其商業交易主體，予相關消費者之印象，僅為公司

或商號名稱之使用，而不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 

 

【判決摘錄】 

一、本案事實 

參加人陳○○前於民國100年6月28日以「五姊妹」商標，指定使用於當時即

92年12月10日經濟部修正發布之商標法施行細則第13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

類表第41類「口譯、翻譯」服務，向被告申請註冊。經被告審查，准列為註

冊第1504027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嗣原告於101年4月27日以系爭商標有

違註冊時即92年11月28日施行之商標法（下稱修正前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

12款、第14款、第16款及第3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對之提起異議。案經被

告審查，核認系爭商標之註冊並無修正前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12款、第14

款、第16款及現行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第12款、第14款規定之適用。

至原告主張修正前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3款及現行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3款



規定，則非商標法規定得提起異議之事由，以102年6月26日中臺異字第

1010430號商標異議審定書為「異議不成立」處分（下稱原處分），原告主張

修正前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3款及現行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3款規定部分，

應不予受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濟部於102年11月14日以經訴字第

10206108450號決定駁回，原告不服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遂向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依行政訴訟法第12條之2第2項規定，

認本院為管轄法院，前於103年1月27日以103年度訴字第68號裁定，將本件商

標異議事件移送本院審理在案。 

二、本案爭點 

商標先使用的客觀事證?商號名稱之使用，是否為商標之使用? 

三、判決理由 

(一)系爭商標與據以異議商標圖樣相同： 

系爭商標與原告主張先使用之據以異議「五姊妹」商標相較，兩者均由相同

之中文「五姊妹」所構成，予人印象相同，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相關消費者，

接受服務時施以普通之注意，亟有可能誤認兩者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而

有關聯之來源，應屬構成圖樣相同之商標，且「五姊妹」並非指定使用於服

務本身或其品質、功用等直接有關之說明，相關消費者自會將之視為區辨服

務來源之標識，足認系爭商標自具識別性。 

(二)系爭商標與據以異議商標使用於相同或類似之服務： 

參諸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口譯、翻譯等服務，其與據以異議商標主張先使用

於口譯、翻譯等服務，兩者屬同一或類似之服務。 

(三)原告非五姊妹商標先使用人： 

所謂有先使用事實，係指有使用商標之證據，該商標與其使用之商品結合所

呈現之狀態而言。倘僅對外宣稱某品牌之商品，充其量僅間接表示有使用某

商標之可能。至於有無使用之事實，仍應提出商品與商標結合使用狀態之證

據，始足證明確有使用之事實（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1039號判決）。

原告主張其先使用系爭商標「五姊妹」圖樣於翻譯業務，因參加人有仿襲之

主觀意圖，搶先註冊系爭商標，致有不公平競爭情形發生。準此，原告應舉

證證明其與參加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先使用商

標之存在等事實。諸如以下事證：1.原告與參加間之來往信函、交易憑證、

採購資料。2.原告與參加人間親屬、契約關係之證明文件。3.原告與參加人

營業地係坐落同一街道或鄰街之地址位置證明文件。4.原告與參加人因具投

資關係，曾為股東、代表人、經理、職員等之股東或員工任職證明文件。5.



其他可認定原告知悉先使用商標存在之證據資料。 

1.原告與其父戴○經營五姊妹翻譯社： 

原告於101年4月27日異議申請書檢附之核准五姊妹翻譯社設立登記函、核

准五姊妹翻譯社轉讓及負責人變更登記函等件。雖得證明原告之父戴○早

於系爭商標申請註冊日前之98年9月8日，有設立「五姊妹翻譯社」商號，

並於100年7月14日將五姊妹翻譯社轉讓予原告。然原告或其經營之五姊妹

翻譯社，是否有於系爭商標申請註冊日前，即先使用據以異議「五姊妹」

商標，仍應依其實際之使用證據，加以認定之。 

2.原告以五姐妹翻譯公司經理身分接受壹週刊採訪：參諸2011年3月17日壹週

刊之報導內容，雖說明原告有以「五姐妹翻譯公司」經理身分接受壹週刊

採訪報導之事實，惟該報導內容為「五姐妹翻譯公司」經營情形，而非據

以異議「五姊妹」商標之使用情形，且其內容亦未見原告或其經營之五姊

妹翻譯社，有行銷使用「五姊妹」商標之相關訊息或資料，尚無法作為原

告有先使用據以異議商標之證據資料。 

3.原告以五姊妹作為公司或商號名稱使用：系爭商標註冊時之商標法第23條

第1項第14款，立法意旨在於避免襲用他人創用之商標而搶先註冊，倘他

人先使用之文字或圖樣非作為商標使用，自無本條款規定之適用。至於個

人、公司、商號、組織、團體之姓名、名稱係用以代表行為或權利義務之

主體本身，自與商標係作為商品或服務提供來源之表彰者仍有不同。準此，

個人、公司、商號、組織、團體之姓名、名稱之使用，倘不符合商標法第

5條所定要件，即非商標之使用（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71號

判決）。查原告於異議階段及訴願階段所提出主張實際先使用據以異議商

標之證據資料，其上「五姊妹翻譯社」、「五姊妹翻譯公司」、「五姊妹

翻譯」等字樣，均係在表示其商業交易主體，予相關消費者之印象，僅為

公司或商號名稱之使用，而不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 

4.原告於系爭商標申請註冊日前未使用五姊妹商標：原告雖主張其經營之五

姊妹翻譯社早於98年9月8日核准設立前，即與參加人擔任負責人之謙慧公

司間存有業務合作關係，並以「五姊妹」進行廣告宣傳云云。並提出以101

年7月25日及101年10月12日商標異議書之公平會101年5月8日公處字第

101050號處分書、參加人擔任負責人之謙慧公司登記資料；暨訴願書之「五

姊妹翻譯社」廣告招牌拆卸前後之網路地圖照片、參加人擔任負責人之哈

佛翻譯社委託法德律師事務所致公平會函、本院101年度民商訴字第24號

民事案件之審判筆錄等證據資料為憑。然查： 

(1)原告前於謙慧公司擔任經理：本院審視公平會101年5月8日公處字第



101050號處分書內容，可知原告曾至公平會陳述指五姊妹翻譯社對外招

攬翻譯、打字、公證等業務，客戶所給付翻譯、打字、公證之款項係直

接匯款給被處分人謙慧公司，並以被處分人之名義開立發票。故被處分

人係以五姊妹翻譯社作為招攬業務之管道，實際與客戶簽約、提供翻譯、

打字及公證服務，並向客戶收取款項均為被處分人。原告於94或95年間

即開始於被處分人謙慧公司任職，擔任公司經理職務，原告之父於98年9

月入股被處分人並擔任董事職務，原告負責被處分人之日常業務，倘公

司有重要之決策，必須再向參加人陳○○請示。渠等合作模式是何人在

國內，就由何人處理被處分人之業務，故被處分人於99年收到其他翻譯

同業以電子郵件抗議系爭關鍵字廣告時，係由原告回信處理。 

(2)謙慧公司經由五姊妹翻譯社提供翻譯服務：本院參諸謙慧公司代表人陳○

○至公平會陳述內容，可知五姊妹翻譯社與哈佛翻譯社對外招攬業務，並

提供翻譯服務，而客戶給付翻譯服務之款項，直接匯款或以現金交付給被

處分人謙慧公司，並以被處分人名義開立發票予客戶。被處分人、哈佛翻

譯社及五姊妹翻譯社於100年6月前，雖均在同一處辦公場所營業，惟自100

年6月起，五姊妹翻譯社搬遷至同址6樓自行營業，亦未再透過被處分人開

立發票。再者，公平會處分書亦認定因系爭廣告而獲取利益者為被處分人，

被處分人謙慧公司經由五姊妹翻譯社及哈佛翻譯社，對外招攬業務與提供

翻譯服務，客戶將翻譯服務之應付款項，直接匯款或以現金交付給被處分

人，被處分人開立發票予客戶。 

(3)原告未使用五姊妹為商標與提供翻譯：原告於壹週刊接受採訪報導之職稱

為公司經理，參諸原告於本院101年度民商訴字第24號民事事件審理時陳

稱：謙慧公司與五姊妹翻譯社之合作關係於100年6月間結束等語。至多

僅可說明原告於100年6月前，擔任謙慧公司之經理，負責處理日常業務，

並非由原告以自己或其經營之五姊妹翻譯社名義使用「五姊妹」，對外

進行廣告宣傳與提供翻譯等服務。依上開資料並無法認定原告於系爭商

標申請註冊日前，有使用據以異議「五姊妹」商標之事實，系爭商標自

無註冊時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14款及現行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規

定之適用。 

(四)參加人未搶先註冊： 

陳○○及其所實際經營之謙慧公司，渠等於100年6月28日申請「五姊妹」商

標前，即使用系爭商標，此有陳○○之五姊妹網址「www.5sisters.com.tw」

可證。而原告戴○○自94年間起至100年7月間止，任職謙慧公司經理，應知

悉「五姊妹」商標為謙慧公司之品牌等事實，參加人亦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刑事庭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函、原告簽名之謙慧公司薪資明細表、

謙慧公司請假申請表、謙慧公司請款單及謙慧公司員工薪資表等件為憑。準

此，參加人並無搶先註冊系爭商標之行為。 

 

四、判決結果 

系爭商標之註冊，並未違反註冊時修正前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14款規定，

暨現行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12款之適用。職是，被告所為異議不成立之

處分，其於法有據，訴願機關為訴願駁回之決定，亦無違誤可言。原告仍執

前詞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回首頁目錄 

●延伸閱讀判決全文 

 

 


